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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1次學務處處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8 年 5 月 26 日（星期二） 12:00 

◆會議地點：方城 210 會議室 

◆主  持 人：王學務長信雄 

◆出席人員：楊淑芬組長、張淑貞組長、張武揚主任、賴月圓組長、郭仲堡組長、楊

慧雯 

◆紀  錄：楊慧雯 

◆會議紀錄： 

 一、主席致詞 

      1.為提高開會效率及效能，希望各位組長及主任或同仁出席各項會議能準時出

席，以提高開會效率。 

   2.未來希望各組能落實各項業務建立標準程序，並且各項業務或統計資料能讓

需求單位能簡易查詢，以避免負責同仁休假或公差時，無法立即取得資訊。

如各組有資訊系統建立之協助，請儀泰負責協助建置網頁。 

   3.學務同仁如需申請特休或其他假別，請最晚於休假前一天申請，並讓所屬組

別及我（學務長）這邊於請假前一天知道。並應有效實施代理人，讓代理人

需瞭解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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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為瞭解各組 98 學年業務規劃，將至各組瞭解 98 學年各組業務與預算規劃情

形，討論期間訂於 6 月 15 日至 6 月 24 日，請各組向慧雯登記討論時間。 

 二、提案討論  

     案由一：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處本部】 

   說 明：為協助學生解決問題及增進生活適應，並拉近師生感情，擬修訂導師制為

單一導師，以增進學生對系務及班務向心力，擬修訂本校導師責任制實施

辦法。辦法修訂對照表請詳閱附件一。       

     決 議：修正第九條第二項新生導師特定職責第(4)點為「完成學生個別晤談」，

請修正後送學生事務會議。 

     案由二：新增「優秀獎學金暨清寒優秀獎助學金實施要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輔組】 

   說 明：為關懷及照顧家境清寒學生，鼓勵其努力向學，特設置本獎學金，以獎勵  

學業績優學生，順利完成學業。新增辦法請詳閱附件二。       

     決 議：新增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為「檢具清寒優秀獎學金申請表暨學生學習歷

程檔成績單」。 

   案由三：「學生請假規則」修訂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輔組】 

    說  明:為落實兩性平等，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擬修訂學生請假規定部分條文，

並新增產假ㄧ類，以符合現行法規及政策規定。修正內容請詳閱附件三法

規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請提第四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    會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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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亞東技術學院導師責任制實施辦法」法規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說明 

第三條 各系大學部日間部四技一年級，每

班設置二位導師，進修部一年級、

日夜間部二至四年級及二年制各班

設置導師一位為原則。 

 

第三條 各系大學部日間部各班設置導師一

位為原則。 

 

修正每班

導師一名

為原則 

第九條  為使導師職責明確化，各年級導師

職責如下： 

    一、各年級導師共同工作為學生學

習表現評語、週會之出席輔

導、賃居生訪視、學習及生活

異常學生家長聯繫、學生學習

及生活異常預警輔導與轉介、

輔導學生選課、輔導學生參與

自我成長活動、每學期至少召

開二次班會、導生緊急事件通

報與協助、出席系導師會議、

出席全校導師會議及導師知能

輔導研習、提供每週二小時之

個別晤談時間(進修部一小

時)。 

    二、各年級導師特定職責為： 
      1.新生導師 
      （1）新生入學輔導； 

（2）協助學生建立基本資料；

      （3）協助新生普測； 
      （4）協助學生完成探索講座(四

技日間部)； 
      （5）完成學生個別晤談。 
      2.二年級導師 

（1）協助學生生涯準備； 
（2）輔導學生建立選課規劃。

3.三年級導師 
（1）協助學生職涯發展； 
（2）輔導學生進行選課及實

習規劃。 
4.四年級導師 
（1）協助學生生涯規劃 

（2）督促畢業生填報就業資料 

第九條  為使導師職責明確化，各年級導師

職責如下： 

    一、各年級導師共同工作為學生學

習表現評語、週會之出席輔

導、賃居生訪視、學習及生活

異常學生家長聯繫、學生學習

及生活異常預警輔導與轉介、

輔導學生選課、輔導學生參與

自我成長活動、每學期至少參

與二次班會、導生緊急事件通

報與協助、出席系導師會議、

出席全校導師會議及導師知能

輔導研習、提供每週二小時之

個別晤談時間(進修部一小

時)。 

    二、各年級導師特定職責為： 
      1.新生導師 
      （1）新生入學輔導； 

（2）協助學生建立基本資料；

      （3）協助新生普測； 
      （4）完成學生個別晤談。 
      2.二年級導師 

（1）協助學生生涯準備； 
（2）輔導學生建立選課規劃。

3.三年級導師 
（1）協助學生職涯發展； 
（2）輔導學生進行選課及實

習規劃。 
4.四年級導師 
（1）協助學生生涯規劃 

（2）督促畢業生填報就業資料 

刪除新生

導師特定

職責第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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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清寒優秀獎助學金辦法 

 
亞東技術學院學期優秀獎學金暨清寒優秀獎學金實施要點(草案) 

 
 

第一條  宗旨 
        本獎學金設置之目的在關懷並照顧家境清寒且學業績優學生，鼓勵其努力向學，並順利完成

學業。 
第二條  對象 
        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學生(不含延修生)。 
第三條  基本條件、獎勵項目暨申請方式 
        一、學期優秀獎學金 
           (一)97學年度(含)以前學籍者，以申請學期優秀獎學金為限，且學期學業成績須達 80分(含)

以上。 
           (二)上、下學期(畢業班下學期除外)各班前 3 名 
               日間部：第 1 名 5,000 元、第 2 名 4,000 元、第 3 名 3,000 元。 
               進修部：第 1 名 4,000 元、第 2 名 3,000 元、第 3 名 2,000 元。 
           (三)畢業班學業成績各班前 3 名（不受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業成績限制） 
               日間部：第 1 名 5,000 元、第 2 名 4,000 元、第 3 名 3,000 元。 
               進修部：第 1 名 4,000 元、第 2 名 3,000 元、第 3 名 2,000 元。 
           (四) 本獎學金學期末由註冊組提供各班學期成績單至聯合服務中心彙辦。 
        二、清寒優秀獎學金 
           (一)98 學年度(含)以後學籍者，以申請清寒優秀獎學金為限，且學期學業成績須達班級個

人名次前 20%以內，並符合下列其中之一項規定： 
               1.家境清寒者(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住學生申請資格)。 
               2.發生天然災害或負擔家計成員因疾病，導致家庭收入中斷者(檢附醫療機構證明文

件正本、全戶戶籍謄本)。 
               3.負擔家計成員非自願離職失業者(檢附『各地職業訓練所就業服務站或中心所開立

之失業(再)認定、失業给付申請書或给付收據』或『失業認定聯』、全戶戶籍謄本)。 
           (二)本獎學金每學期各年級提供 30 名，每名 1 萬元。 
           (三)上、下學期開學後 2 週內，檢具清寒優秀獎學金申請表暨標竿學習歷程檔成績單逕送

聯合服務中心彙辦。 
           (四)申請學生人數受本獎學金員額限制時，應召開評審小組決議之。         
 第四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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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請假規則」法規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培養本校學生自律、自重之精神

及考量學生因重大事故或疾病等原

因，無法參與課程學習或自身權益

相關之事項，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請假種類 
一、 課業類：因故不能到校接受課業

者，包含事假、病假、公假及婚（喪）

假等。 
二、 註冊類：因重病或特殊事故不能如

期辦理者。 
三、 考試類：因病住院或不可抗力事故

無法參加考試者。 

第二條 請假種類 
一、 課業類：因故不能到校接受課業

者，包含事假、病假、公假及產假

四種。 
二、 註冊類：因重病或特殊事故不能如

期辦理者。 
三、 考試類：因病住院或不可抗力事故

無法參加考試者。 

刪除婚

(喪)假、新

增產假 

第三條  請假流程 
一、 課業類 
（一）事假： 

1.應於事前辦理，由學生於請假系統

登錄。 
2.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檢

附相關有效証明文件至生輔組完成

銷假手續。 
（二）病假（含產假）： 

1.於事後一週內於請假系統登錄銷

假。 
2.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檢

附醫院或相關單位之有效証明至生

輔組完成銷假手續。 
（三）公假： 

1.需先獲得派遣單位主管核准，於事

前登錄請假系統。 
2.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檢

附派遣單位主管簽證至生輔組完成

銷假手續。 
（四）婚（喪）假： 

1.婚假事前登錄系統請假，喪假於事

後一週內登錄系統銷假。 
2.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檢

具相關證明至生輔組完成銷假手

續。 
二、 註冊類：學生因故不能如期辦理

者，得依註冊組「註冊請假作業要

點」辦理請假（網路請假不予受

理）。 
三、 考試類：考試期間學生因故無法參

加考試者，得依課務組「學生考試

第三條  請假流程 
一、 課業類 
（一）事假： 

1.學生因重大事故（含本人結婚、親

屬喪故等）不能到校上課而請事假

時，應於事前辦理，由學生於請假

系統登錄。 
2.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檢

附相關有效証明文件至生輔組完成

銷假手續。 
（二）病假（含生理假）： 

1.學生因病不能到校上課而請病假

時，應於事後一週內於請假系統登

錄銷假。 
2.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檢

附醫院或相關單位之有效証明至生

輔組完成銷假手續。 
（三）公假： 

1.學生因公不能到校上課而請公假

時，需先獲得派遣單位主管核准，

於事前登錄請假系統。 
2.凡申請公假者，除由學生於請假系

統登錄外，應檢附派遣單位主管簽

證至生輔組完成銷假手續。 
（四）產假： 

1.學生因懷孕生產不能到校上課時，

應於學生請假系統登錄請假。 
2.產假至多給予 6 週（依據本校學生

學籍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缺課時

數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數三分之

一者，不得參加該科目學期考試）。

一次請假天數 3 日(含)以上者，應

修訂 



第 6 頁，共 6 頁 

請假申請補考辦法」辦理請假（網

路請假不予受理）。 
四、 學生於請假系統登錄請假事宜並經

確認核可後，請假系統將以電子郵

件通知相關師長與學生請假事宜。

五、 事後銷假應於一週內（含例假日）

完成手續，超過一週者，本人應持

相關證明文件至生輔組辦理銷假事

宜，網路請假不予受理。 

檢具相關證明至生輔組完成銷假手

續。 
二、 註冊類：學生因故不能如期辦理註

冊者，得依註冊組「註冊請假作業

要點」辦理請假（網路請假不予受

理）。 
三、 考試類：考試期間學生因故無法參

加考試者，得依課務組「學生考試

請假申請補考辦法」辦理請假（網

路請假不予受理）。 
四、 學生於請假系統登錄請假事宜並經

確認核可後，請假系統將以電子郵

件通知相關師長與學生請假事宜。

五、 事後銷假應於一週內（含例假日）

完成手續，超過一週者，除由學生

於請假系統登錄外，本人應持相關

證明文件至生輔組辦理銷假事宜。

第四條 准假權責 
一、 2 天（含）以下之請假，由學生自

行登錄系統經確認核可後備查。 
二、 3 天以上請假，由學生登錄系統並

列印假單，持相關證明文件至生輔

組辦理銷假。 

第四條 准假權責 
一、 2 天（含）以下之請假，由學生自

行登錄系統經確認核可後備查。 
二、 公假、3 天以上請假，由學生登錄

系統並列印假單，持相關證明文件

至生輔組辦理銷假。 

 

第五條 相關點名事宜由授課老師登錄管制

運用，學生缺課時數若達該科全學

期授課時數三分之一，即應告知教

務處通知學生不准參加該科目之學

期考試，該科目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五條 相關點名事宜由授課老師登錄管制

運用，學生缺課時數若達該科全學

期授課時數三分之一，得依本校「學

生學籍規則」規定，學生不得參加

該科目學期考試，該科目成績以零

分計算。 

 

第六條 學生若無法參與課程學習，須依誠

實原則，自行登錄系統辦理請假，

系統將自動知會任課教師，由任課

教師全權評定學生請假對其學習成

績影響之權重。 

  

第七條 學生經核准請假而缺席者為缺課，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

課，一學期曠課達 45 小時者應予以

退學。 

  

第八條 請假申請及證明文件，如有虛構不

實情事，按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規

定與處理程序予以議處。 

  

第九條 本規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經公

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